
莆秀财农〔2024〕29号
莆田市秀屿区财政局 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镇财政所、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4〕96号）精神，经研究，决定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4万元（详见附件1）。该资金属于一次性补助，收入列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130599—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预算科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明确扶持重点
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

（一）夯实脱贫人口稳定脱贫基础
1.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5户以上）带动脱贫户发展生产、稳定就业，每带动1户补助5000元，每个经营主体（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2.支持脱贫户（含监测对象，下同）自主经营、 自主创业，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农家乐”）、森林旅游、电子商务、流通配送等项目，每户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0元。

3.支持各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下同）就地就近就业，每吸纳1个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半年以上）补助5000元。

4.支持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支持集中安置区开发公共服务岗位、建设“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以补促建，每个安置区(或项目)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二、抓好工作落实
本次资金重点用于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助力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等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各镇要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际，合理安排相关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资金监管

各镇要严格按照财政部等6部门《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号）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财农〔2023〕4号）等有关规定，精准使用资金，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防止资金结余。各镇要加强项目库建设，资金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选择安排。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发挥帮扶项目资金对农户特别是脱贫户人口、监测对象的带动作用，原则上经营性帮扶项目必须建立联农带农机制。要全面推行公告公示制度，充分发挥12317平台和12345平台作用，资金安排情况及时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和福建省乡村振兴（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强化监管。要规范项目资产管理，及时将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纳入监管范围，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各镇要认真按照区级财政、农业农村部门确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做好绩效跟踪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分配表

2.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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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镇
	脱贫户数（户）
	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

（万元）
	合计

（万元）

	1
	笏石镇
	74
	14.4
	14.4

	2
	东庄镇
	26
	5.1
	5.1

	3
	东峤镇
	132
	25.8
	25.8

	4
	埭头镇
	
41
	8
	8

	5
	平海镇
	55
	10.7
	10.7

	6
	南日镇
	122
	23.8
	23.8

	7
	月塘镇
	32
	6.2
	6.2

	
	合计
	482
	94
	94


附件2

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
	秀屿区农业农村局
	补助区域
	全区

	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总额：
	94

	
	其中：财政拨款
	9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提高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单位
	区域目标值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支持各地开发公 益性岗位吸纳脱 贫劳动力就地就 近就业
	每吸纳一个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补助资金
	各镇
	5000元 /
人

	
	
	
	支持脱贫户自主 经营、自主创业
	有发展产业的脱贫 户每户补助资金
	各镇
	≤1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系统录入率
	反映资金系统的录入情况
	各镇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反映帮扶项目的满意度
	各镇
	≥90%


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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